
花都区新华家宴美食店“3•29”一般

触电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16年3月29日上午11时，位于花都区新华街松园大道尾铁路边的广州市花都区新华家宴美食店（以下简称“家宴美食店”）发生一起触电事故，事故造成1人死亡。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广州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穗府办〔2013〕5号）的规定，区政府成立由区安全生产监管局牵头，广州市铁路监督管理局和区纪委监察局、公安分局、城管局、国规局、人社局、总工会、安监局、新华街道办事处等多个部门单位派员组成的事故调查组负责该起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并邀请区检察院参与事故调查。调查情况及处理意见如下：

一、事故发生时间：2016年3月29日11时

二、事故发生地点：家宴美食店
三、事故类别：触电伤害事故

四、事故原因：

李建、曹庆华2人违法建设家宴美食店，拒不配合广州供电段落实安全隐患整改；家宴美食店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管理不当；属地政府监管不力等是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

五、事故性质：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事故严重级别：一般事故
七、人员伤亡情况： 1人死亡
	姓名
	性别
	年龄
	伤害程度
	损失工作日
	伤亡原因
	备注

	黄坤泉
	男
	44岁
	死亡
	6000
	触电伤害
	广东


八、本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120万元
九、事故相关单位及人员的基本情况

（一）事故相关单位

1、家宴美食店，名称：广州市花都区新华家宴美食店；注册号：440121600741097；类型：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广州市花都区松园大道尾铁路边山庄；经营者：曹庆华；成立日期：2014年05月28日；经营范围：餐饮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调查，2014年5月28日至2016年3月26日，家宴美食店的实际经营者为曹庆华、李建2人。2016年3月27日起，家宴美食店实际经营者为龚灿明、卢其兴、黄星南3人。

2、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供电段（以下简称“广州供电段”）：注册号：440101000254405；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营业场所：广州市越秀区广园西路46号之1；负责人：卓建洪；成立日期：2014年01月01日；营业期限：2014年01月01日至长期；经营范围：商务服务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广州供电段负责本次事故所涉电力线路的维护管养。

3、广州市花都工程地质基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4455394165R；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住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建设路松园大道4号；法定代表人：李桂华；注册资本：壹佰叁拾捌万元整；成立日期：1985年11月18日；营业期限：1985年11月18日至长期；经营范围：专业技术服务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事故相关人员
1、李桂华，男，67岁， 1949年12月23日出生，户籍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广州市花都工程地质基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2、罗伟新，男，55岁， 1961年10月30日出生，户籍地址：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2003年罗伟新从广州市花都工程地质基础有限公司租赁家宴美食店所在地的土地使用权。

3、李建，男，38岁， 1978年11月16日出生，户籍地址：湖南省沅江市，家宴美食店2014年5月28日至2016年3月26日的实际经营人之一。2014年3月10日，李建与罗伟新签订合同，租赁家宴美食店所在地的土地使用权并违法建设家宴美食店并随后与曹庆华共同经营。

4、曹庆华，男，39岁，1977年10月10日出生，户籍地址：湖南省沅江市，家宴美食店2014年5月28日至2016年3月26日的实际经营人之一，与李建共同建设家宴美食店并共同经营，家宴美食店营业执照（2014年5月28日至今）登记的经营者。

5、龚灿明，男，37岁，1979年10月8日出生，户籍地址：湖南省桃江县水口山乡，家宴美食店2016年3月26日至今的合伙人之一，合伙占比70%。

6、卢其兴，男，36岁，1980年11月14日出生，户籍地址：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家宴美食店2016年3月26日至今的合伙人之一，合伙占比20%。

7、黄星南，男，40岁，1976年4月11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罗定市金鸡镇，家宴美食店2016年3月26日至今的合伙人之一，合伙占比10%。

8、黄坤泉，男，44岁，黄星南兄长，1972年5月5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罗定市金鸡镇，本事故中的死者。

十、事故详细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2016年3月27日，龚灿明、卢其兴、黄星南3人与曹庆华一起到家宴美食店实地察看时，发现该店屋顶漏水，黄星南提出他哥哥黄坤泉会补漏，3人议定聘请黄坤泉来店里补漏，并以后在店里帮忙看店。

3月28日10时许，龚灿明依据黄星南提供的电话号码联系到黄坤泉并开车接其来到花都家宴美食店。

3月29日上午，曹庆华配合龚灿明办理水、电、煤气等过户手续，卢其兴应黄坤泉要求买来补漏用的物料后，由黄坤泉自行上屋顶补漏。当日上午10点30分左右，龚灿明和曹庆华在办完转让过户手续后回到家宴美食店与卢其兴商量后续工作，此时黄坤泉正在屋顶补漏。11时整，正在屋顶作业的黄坤泉不慎触碰到跨越家宴美食店屋顶的京广线江村-源潭间自闭线路（电压为10kv）触电。同时因短路造成该线路断开。

事故发生后卢其兴登木梯上屋顶，看到黄坤泉倒趴在屋顶，身上冒着烟，在使用灭火器扑灭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于11:04拨打110报警电话，11:10联系花都区供电局。120急救人员到达后因不能确认屋顶的电线是否带电不敢贸然救人。后卢其兴于11:12拨打119救援电话，约12点左右，供电局的工作人员在确认电线不带电后119救援人员将黄坤泉从屋顶上抬下，现场经120急救人员检查后宣告死亡。

十一、事故调查取证情况

（一）事故现场勘查情况

事故调查组办案人员分别于2016年3月29日对事故现场进行勘查，得出如下事实：

（1）事故发生时间为2016年3月29日11点。

（2）事故发生地位于家宴美食店前面部分建筑物屋顶西侧。家宴美食店位于花都区新华街松园大道尾铁路边，整栋建筑物为一层建筑，高度约3～4米。
（3）事发时黄坤泉正在屋顶补漏。

（4）事发时龚灿明、卢其兴、曹庆华3人正在家宴美食店内。屋顶除黄坤泉外无其他人辅助施工或者进行安全监护。事故发生时无第一目击证人，也没有视频监控。

（5）家宴美食店北侧有一临时过道和一家废品收购站。发生事故致电线断开后其中一端掉在家宴美食店的房顶上，另一端掉在该临时过道上。掉在地上的一端铝线断头呈熔断液滴状，钢芯线呈拉伸熔断状，表面圆滑，不锐利。

（7）横跨家宴美食店的电线位于“自闭 军-花 050”和“自闭 军-花 051”两根电线杆之间。

（8）横跨家宴美食店的电线原有3根，因本次事故断开的1根外，剩下2根仍正常架空跨越家宴美食店。本事故电力线断点位于“自闭 军-花 050”和“自闭 军-花 051”两根电线杆之间。

（9）横跨家宴美食店的另外两根电线距离屋顶约1.5米。

（二）家宴美食店调查情况

1、家宴美食店建筑用地情况

依据广州市花都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提供的《关于家宴美食店地块用地调查情况的复函》（穗花国规函[2016]401号，以下简称《复函》），家宴美食店所在地块的土地利用现状为城市用地，不符合《花都区功能片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3-2020）》中的规划（该规划中家宴美食店地块为城乡建设用地），也不符合《广州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全覆盖）--花都区》对该地块的用地性质规划（该规划中对家宴美食店地块用地性质规划为生产防护绿地（G2）、铁路用地（T1）、道路用地(S1)）。因此，家宴美食店整个地块上的建筑物不符合现行城市规划。

2、家宴美食店建设情况

2003年初，罗伟新向广州市花都工程地质基础有限公司租用位于松园大道尾铁路边的一块地，用作停车场。2014年3月10日，罗伟新将该地块及其上所属建筑物出租给李建。李建在取得该块土地的使用权后即与曹庆华合伙建设家宴美食店,并共同经营（营业执照登记营业者为曹庆华）。2016年3月26日，曹庆华与李建将家宴美食店建筑物作价60万元转让给龚灿明（实付55万元，其中曹庆华收40万元，李建收15万元）。3月25日，龚灿明向罗伟新签约租用家宴美食店所属地块的使用权。

依据《复函》，家宴美食店所涉地块规划红线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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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规局提供用地界限范围示意图

图中宗地号113087地块的使用权人为广州市花都工程地质基础有限公司，宗地号113026地块中5876.5m2土地属花都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2455m2土地为道路用地，宗地号101029地块土地使用权人为广州铁路集团养成铁路总公司。家宴美食店所占地块主体部分位于宗地号101029和113026，仅由少部分与宗地号101029的部分宗地范围重合。因此，家宴美食店在建设过程中主要侵占生产防护绿地（G2）、铁路用地（T1）、道路用地(S1)等用地。

同时，经调查现家宴美食店的地块分为2块，一块为原家宴美食店地块（图中红色部分），另一块为原凤凰庄私菜坊地块（图中绿色部分），详细情况如下图所示，其中本次事故发生在原家宴美食店地块上的建筑物（即红色区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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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现家宴美食店地块组成示意图

原家宴美食店地块（即现家宴美食店前面部分）的情况：2003年，广州市花都工程地质基础有限公司将该地块出租给罗伟新。当时，该地大部分属空置状态，仅南边有一排瓦房（现仍存在于地勘大院内）。罗伟新将租下的土地作为停车场使用，同时在该地块的东北面使用了大约20%的面积搭了1个石棉瓦棚。2014年，李建向罗伟新租下该地块，当时在合同中明确罗伟新的上述建筑物必须保持原状。但是李建在租下该地块后即建设家宴美食店，期间并未知会罗伟新。结合《复函》，可知：第一，李建未就2014年建设家宴美食店向广州市花都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报建，第二，本部分地块涉嫌侵占生产防护绿地（G2）、道路用地(S1)等用地。

原凤凰庄私菜坊地块（即现家宴美食店后面部分）情况：龚灿明与该地块业主徐玉娟签订《租赁合同》，合同约定龚灿明租用该地块，期限为2013年2月10日至2020年12月31日，用途为做餐饮使用。同时议定合同在2020年12月31日到期后续约至2022年8月1号。依据《复函》，该地块涉嫌侵占生产防护绿地（G2）、铁路用地（T1）等用地。

3、家宴美食店经营管理情况

2014年3月10日，李建与罗伟新签订协议租下相关地块的使用权后即伙同曹庆华建设家宴美食店并共同经营， 2014年5月28日，注册家宴美食店工商营业执照，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曹庆华。截止2016年3月26日，家宴美食店的实际经营者和控制人均为李建和曹庆华。

2016年3月25日，龚灿明、卢其兴、黄星南3人签订合伙经营协议，议定3人共同出资经营家宴美食店，3人出资比例为龚灿明占比70%，卢其兴占比20%，黄星南占比10%，同时约定在签订合同的1年内不得退伙。

2016年3月26日，龚灿明与曹庆华签订转让协议，议定将家宴美食店地面建筑物作价60万转让给龚灿明，当日付款55万，其中曹庆华实收40万，李建实收15万，余下5万待曹庆华配合龚灿明办完水、电、煤气等过户手续后付清，同时口头约定仍使用原来的营业执照，即至今，家宴美食店的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者仍为曹庆华。

2016年3月27日，曹庆华与龚灿明一同办完水、电、煤气等过户手续，龚灿明、卢其兴、黄星南3人即取得家宴美食店的实际控制权和管理权。

4、发生事故的作业管理情况

2016年3月29日，黄坤泉应家宴美食店当时的业主龚灿明、卢其兴、黄星南3人的安排，独自1人带补漏物品到家宴美食店的屋顶进行补漏作业，龚灿明等人没有派人进行安全监护，同时也没有告知黄坤泉屋顶上有高压电力线通过的事实。

（三）事发地点高压线维护管养调查情况

事发电线属京广线花都-军田区间铁路信号自闭电力线，位于京广线江村-源潭段“自闭 军-花 050”杆至“自闭 军-花 051”杆之间，导线线型号为LGJ-3×50mm2,其维修管养单位为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供电段。

京广线花都-军田区间电力线路于1987年4月1日开工建设，1988年5月31日通过竣工验收，线路敷设方式为架空，额定输送电压为10kv。该线路主要担负铁路行车信号供电任务。

2009年，广州供电段对京广线花都-军田区间铁路信号自闭电力线按有关规定进行更换新线。根据《铁路电力管理规则》（铁运[1999]103号）第八十八条的规定，架空线路使用年限为15年，目前事发线路仍在有效使用年限之内。该架空线路架设高度为6米，最低高度为4.5米。因为该电力线路建设时间为1987年，当时事发地属农田，故上述数据建设时均符合相关规范。

（四）家宴美食店建筑物侵入电力线保护区及安全范围的调查情况

家宴美食店位于京广线江村-源潭段铁路信号自闭电力线“自闭 军-花 050”杆至“自闭 军-花 051”杆之间的电力线正下方，位于该电力线的保护区范围之内。

经现场勘验，家宴美食店建筑物房顶距离涉事电力线高度约1.5米，而依据《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50293-1999）》第附录B.0.1条的规定，该处的垂直安全距离应该为3米，故安全距离不足。

（五）广州供电段调查情况
广州供电段作为涉事电力线的维修管养单位，已按照《铁路电力管理原则》、《铁路电力安全工作规则》和《广铁（集团）公司关于发布<广铁集团普速电力设备运行检修管理办法>的通知》（广铁供电发[2014]24号）等法规制度的要求经常性派员对该线路进行检修、巡视、设备鉴定等工作。
2015年6月10日，广州供电段工作人员在对涉事电力线进行安全检查时发现家宴美食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兴建建筑物。同年6月11日、23日，广州供电段对家宴美食店连续下达了两份《整改通知书》，要求家宴美食店业主在收到该整改通知书后7天内进行协商处理，但家宴美食店经营者曹庆华不肯见面，拒绝签收《整改通知书》。对此，广州供电段分别将两份《整改通知书》张贴在家宴美食店的墙壁上，并拍照留证。

对于广州供电段下达的《整改通知书》，家宴美食店当时的共同经营者李建、曹庆华并没有配合整改。

（六）行政监管调查情况

根据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明确安全生产工作职责的通知》（穗花编字〔2016〕20号）的规定，新华街应当严格按照属地监管原则，在辖区范围内履行有关安全生产职责，包括对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情况进行监察，组织实施辖区内安全生产检查和专项整治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进行不定期巡查，及时排查和治理事故隐患等。其中，新华街安监中队负责对本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经常性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巡查检查，督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经查，新华街安监中队未组织人员对家宴美食店进行安全生产巡查检查，未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存在履行职责不力的情况。

十二、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黄坤泉安全意识淡薄，没有了解作业环境的安全条件就贸然进行作业，同时在作业过程中没有保持与穿越屋顶上方的高压电力线之间的安全距离，不慎触电身亡，是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李建、曹庆华2人违法建设家宴美食店，拒不配合广州供电段落实安全隐患整改要求。

李建、曹庆华2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侵占生产防护绿地（G2）、道路用地(S1)等土地，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兴建家宴美食店，且建设的家宴美食店与该架空电力线路安全间距不足，致使事故发生地点存在事故隐患。
在广州供电段指出家宴美食店存在的安全隐患并对其业主下达《整改通知书》后，李建、曹庆华拒绝签收《整改通知书》，也拒绝对广州供电段提出的安全隐患整改，致使事发发生地点存在的安全隐患延续至今。

2. 家宴美食店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家宴美食店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管理不当。龚灿明、卢其兴、黄星南3人在取得家宴美食店实际控制权后，未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向黄坤泉如实告知其作业场所存在的危险因素和应当采取的安全防范措施，补漏施工作业时也未派人进行现场安全监护，致黄坤泉盲目作业，触电身亡。

3.属地政府监管不力

新华街安监中队未组织人员对家宴美食店进行安全生产巡查检查，未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存在履行职责不力的情况。

徐耀钱，男，中共党员，新华街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部长，协助分管安全生产监管工作。该街道安监中队未对家宴美食店开展安全生产巡查，未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陶世信，男，中共党员，新华街安监中队队长，负责中队全面工作。该街道安监中队未对家宴美食店开展安全生产巡查，未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严志栩，男，中共党员，新华街安监中队农村二组组长，负责三华村安全生产的监管工作。其未对家宴美食店开展安全生产巡查，未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十三、事故性质认定
综上所述，花都区新华家宴美食店“3•29”一般触电伤害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十四、事故的责任认定及处理意见

事故的责任认定

综合本次事故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等情况，对事故单位及相关人员的责任认定如下：

1.事故单位的责任认定

（1）家宴美食店

家宴美食店业主龚灿明、卢其兴、黄星南3人在取得家宴美食店实际控制权后，未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五）项的规定；未向黄坤泉如实告知其作业场所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致使后者盲目作业，触电身亡。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

综上所属，家宴美食店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又因家宴美食店为龚灿明、卢其兴、黄星南3人共同出资成立的个体经营户，故其责任由龚灿明、卢其兴、黄星南3人共同承担。

（2）广州供电段

2015年6月10日，广州供电段工作人员发现家宴美食店业主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修建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2015年6月11日、23日，广州供电段对家宴美食店连续下达了两份《整改通知书》，要求家宴美食店业主在收到该整改通知书后7天内进行协商处理上述隐患，但家宴美食店经营者曹庆华、李建不肯见面，拒绝签收《整改通知书》。对此，广州供电段分别将两份《整改通知书》张贴在家宴美食店的墙壁上，并拍照留证。对于广州供电段下达的《整改通知书》，家宴美食店当时的共同经营者李建、曹庆华并没有配合整改。

本事故中，铁路信号电力线架设在先，而李建、曹庆华2人违法建设家宴美食店在后。故李建、曹庆华2人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五条第（三）项等规定。事发时黄坤泉在该区域内作业，违反了《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故李建、曹庆华、黄坤泉3人的行为直接违反了电力法及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的禁止性规定。尽管黄坤泉死亡直接原因为触碰电力线所致，但其在涉案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从事施工作业，属于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从事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的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四）项的规定，广州供电段作为电力设施管养单位亦不承担相关责任。

同时，该电力线路架设于1988年，当时家宴美食店所涉地块为农田，后经政府规划，该区域为生产防护绿地（G2）、道路用地(S1)，目前该区域存在部分违法建筑物，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广州供电段可以不设置相关警示标志。

综上所述，广州供电段在本次事故中不承担责任。

2.事故相关人员的责任认定

（1）李建

李建非法侵占生产防护绿地（G2）、道路用地(S1)等用地，未经规划部门许可，未向建设部门报建的情况下违法在高压线保护区内兴建建筑物，未落实广州供电段下达的《整改通知书》，间接导致本次事故的发生，对本次事故负有重要责任。

（2）曹庆华

曹庆华非法侵占生产防护绿地（G2）、道路用地(S1)等用地，未经规划部门许可，未向建设部门报建的情况下违法在高压线保护区内兴建建筑物，未落实广州供电段下达的《整改通知书》，间接导致本次事故的发生，对本次事故负有重要责任。

3.行政监管人员的责任认定

（1）徐耀钱，作为新华街协助分管安全生产监督工作的领导，对中队管理不力，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2）陶世信，作为新华街安监中队队长，对中队管理不力，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3）严志栩，作为新华街安监中队农村二组组长，负责三华村安全生产的监管工作。其未对家宴美食店开展安全生产巡查，未及时排除安全隐患，负有直接责任。

事故责任方的处理意见

1.事故责任单位处理意见

（1）家宴美食店
家宴美食店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条第（五）项、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花都区安监局对家宴美食店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由于家宴美食店由龚灿明、卢其兴、黄星南3人共同出资个体经营，该处罚款由龚灿明、卢其兴、黄星南3人共同承担。

2.事故责任人处理意见

（1）李建

李建在2014年非法侵占生产防护绿地（G2）、道路用地(S1)等用地，未经规划部门许可，未向建设部门报建的情况下违法在高压线保护区内兴建建筑物，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建议由区城管局对李建的相关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理。

（2）曹庆华

曹庆华在2014年非法侵占生产防护绿地（G2）、道路用地(S1)等用地，未经规划部门许可，未向建设部门报建的情况下违法在高压线保护区内兴建建筑物，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建议由区城管局对曹庆华的相关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理。

3.行政监管责任人处理意见

（1）徐耀钱对中队管理不力，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根据《广州市纪委约谈工作办法》第十四条第（七）项的规定，由区纪委对其诫勉约谈。

（2）陶世信对中队管理不力，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根据《广州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问责工作的意见》第十条第一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由新华街道办事处给予其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的处理。

（3）严志栩负有直接责任。建议根据《广州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问责工作的意见》第十条第一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由新华街道办事处给予其通报批评的处理。
十五、事故善后处理

事故发生后，新华街道办事处积极介入，引导各有关方面协调赔偿，目前仍在协调中。若协调不成，则应引导各事故相关方走司法途径解决并给予必要的帮助。

十六、预防事故重复发生的措施
为吸取本次事故的教训，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落实安全措施，预防事故重复发生，确保安全生产，特制定如下整改措施：

（一）家宴美食店前面部分（原家宴美食店所占地块）涉嫌侵占生产防护绿地（G2）、道路用地(S1)等用地，其建设现状不符合相关规定，区城管局应当依法对其进行处理。

（二）各镇（街）、各部门要深刻吸取“3·29”事故教训，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加强对本辖区各类生产、经营企业的安全状况检查，对排查出来的隐患，要采取果断措施予以整治,敦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时，各镇（街）、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机构建设，不断提高监管水平，在监管过程中注重加强与上级有关部门的请示沟通。

花都区“3·29”一般触电

伤害事故调查组    

                      　   2016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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